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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李沧区李村中心片区
LC0207-14地块规划调整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
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水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
岛市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
公开的有关规定，对李沧区李村中心片
区 LC0207-14 地块规划调整进行社会
公示，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
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政府
2、建设项目：李沧区李村中心片区

LC0207-14地块

3、建设地点：李沧区金水路以南、奇
峰路以东、青银高速以西

4、公示阶段：规划调整批前公示
二、公示方式：青岛城市展览馆公示

区（东海东路 78号）、青岛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政务网站

三、公示时间：2022 年 10 月 17 日—
2022年 11月 15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政务网站、青岛城市展览馆公示区
意见箱

咨询电话：87621361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通 告
因金泽碧玉小区工程施工需要，自 2022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2年 11月 25日，每日 9：00至 16：00。

占用梅岭西路（金泽碧玉小区处）东向西路段部分车行

道、人行道。

施工路区域设置相应的交通设施，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

机械及物料不得在施工区域以外堆放，避免噪音扰民。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行人请按照现场交通信号指示，安全

通行。

特此通告

2022年10月8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青岛市市北区大港小港片区SF0102单元013、031、
036、042地块及普集路、港极路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草案）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
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规
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
定，对青岛市市北区大港小港片区 SF0102
单元 013、031、036、042 地块及普集路、港极
路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草案）进行社会公
示，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市市北区城市建设更

新局
2、建设项目：青岛市市北区大港小港片

区 SF0102 单元 013、031、036、042 地块及普
集路、港极路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草案）

3、建设地点：市北区港极路以东、普集
路以西、胶济铁路以北

4、公示阶段：控规调整
二、公示方式：青岛规划展览馆公示区

（东海东路 78 号）、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政务网站

三、公示时间：2022年 10月 16日—2022
年 11月 14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政务网站及公示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5642129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李沧大队
青岛市李沧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青岛地铁 2号线二期工程佛耳崖站主体施工临时占路

需要，自 2022年 10月 15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金水路（延川

路西 40米-灵川路东 30米）占用中央车行道进行封闭施工。施

工期间路段东向西渠化为三车道，其中施工围挡北侧设两车

道，围挡南侧设置一车道；西向东渠化为两车道，金水路延川

路路口中央封闭，原金水路延川路南左转车辆，由金水路延川

路右转至铜川路口掉头沿金水路向西行驶，或者由灵川路-涟

水路-金川路绕行。施工单位应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调流

标志，并安排现场安全员维护道路交通秩序，请途经人员、车

辆谨慎安全通过。

特此通告

2022年10月12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天福苑人行
过街天桥工程项目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

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水平，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
市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
开的有关规定，对天福苑人行过街天桥工
程项目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会各界提出
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市市南区建筑工务

中心
2、建设项目：市南区天福苑人行过街天桥
3、建设地点：福州路以东，银川路以

西，南北向跨越宁夏路

4、公示阶段：规划方案
二、公示方式：青岛规划展览馆公示

区（东海东路 78 号）、青岛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政务网站及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2年 10月 17日——
2022年 10月 23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2 年 10 月 19 日
——2022年 10月 19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政务网站、青岛规划展览馆公示区意
见箱及现场公示意见箱

咨询电话：青岛市市南区建筑工务中
心 88729796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北大队
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铁路修缮施工需要，自 2022年 1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20日，海岸路（杭州路海岸路路口桥下）占用部分车行道进行

封闭施工。施工单位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

设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段行人、车辆安全通过，规范施工，避

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10月12日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九州文体活动场
所建设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水
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
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九州文体活动场所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
前公示，以保证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山东九州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九州文体活动场所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五台山路以东，钱塘江路以南
设计单位：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公示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
规划内容：本项目用地面积859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8581.98平方米，

地上计容建筑面积17193.71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1388.27平方米，文化设
施、体育用地（A2A4），容积率2.00，绿地率20.15%，建筑密度39.34%，停车位
239个。

二、公示及反馈方式：
长江东路 443号福瀛大厦大堂、项目现场出入口处及青岛西海岸新区

政务网（查询流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政务公开—政府部门与镇街信
息公开—区自然资源局—重点项目—规划批前公示）。

长江东路 443号福瀛大厦大堂意见箱，请将意见和建议附上相关利害
人身份证复印件放入意见箱。

三、咨询电话：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86995762；建设单位13780669234
四、公示时间：2022年10月18日至2022年10月24日

2022年10月15日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高温水供热工程施工需要，自 2022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2年11月15日占用株洲路(科苑经二路-新博路)部分车行

道、人行道半封闭施工。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

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段行人、车辆安全通过，规范施工，避免

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10月14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李沧区金水路
北LC0605-81、LC0605-137、LC0605-142a

地块规划建筑方案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

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规划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李沧区金水路北LC0605-81、
LC0605-137、LC0605-142a地块规划建筑方案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
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世园城茂置业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李沧区金水路北LC0605-81、LC0605-137、LC0605-

142a地块
3、建设地点：李沧区世园大道以北、东川路以东
4、公示阶段：规划建筑方案
二、公示方式：青岛规划展览馆公示大厅（东海东路 78号）、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汇川路北头西侧工地现场内）。
三、公示时间：2022年 10月 17日—2022年 10月 23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2年 10月 18日—2022年 10月 20日
四、反馈方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规划展览馆公

示区及项目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7621361

6698852766988527 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青岛探索“乡村公共资源+共富公司”促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

199个“共富公司”
成强村富民新引擎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 萍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从市委组织部了解到，今年以来，

我市围绕深化拓展“莱西会议”经验，创新探索“乡村公共资源+
共富公司”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蹚出了一条加快乡
村共同富裕的“青岛路径”。

围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我市试点开展了党建统领乡村公
共资源共享行动，让被侵占、被低效使用的公共资源重回村集
体，村集体资产进一步充实完善。仅用半年多的时间，试点区

（市）和镇（街道）就清查回收土地3.6万余亩，规范问题合同3.7
万余个，清缴陈欠5.9亿元，村均增加集体资产近4万元。

探索构建乡村共富公司上下联动机制，让沉睡资源“活”起
来。我市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推动、市场主导、企业运营的发展
思路，由各级党组织主导，采取国有（集体）资本控股或参股的形
式，成立199个县、镇、村三级乡村共富公司。发挥组织的力量、
运用市场的手段，以乡村共富公司为主轴，吸引社会资本有序
参与、合股联营，共同盘活乡村公共资源，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有效解决农民办不好、市场办不了的问题。各级共富公司总
资产规模达到近850亿元，带动集体增收5.3亿多元、村民增收1亿
多元。

依托乡村共富公司健全资源整合平台，让农村农民“富”起
来。全市集体经济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庄达到78%，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累计分红14.4亿元。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2012 年，青岛成为全国第二批低碳试点城
市；2021年，青岛获批全国首个绿色城市建
设发展试点……过去的十年，是青岛推动城
市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十年，是青
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进阶的十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岛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努力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青岛。十年间，青岛全市单
位GDP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分
别下降 37.1%和 46.5%，生态环境质量达到
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面对碳达峰碳中和这一时代课题，青岛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
展道路，将“双碳”工作作为推动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牵引，积极探索绿
色低碳转型路径，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迈
上新台阶。

聚焦重点领域，有力有序推进
绿色低碳转型

绿色是大自然的本色，也是城市现代化
发展中的一抹亮色。十年间，青岛围绕经济
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
伐，绿色多元的能源体系正在建立，“衣食住
行皆低碳”渐成时尚。2020 年全市单位
GDP能耗为 0.27吨标准煤/万元，能耗强度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能源领域是打好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硬
仗的主战场。青岛持续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尤其是近年来，青
岛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深入实施新
能源倍增行动，加快建设即墨、西海岸新区
百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稳妥推进西海岸
新区、胶州、莱西国家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
开发试点；开展“海上风电+”行动，打造深
远海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实施“氢进
万家”科技示范工程，加快建设“东方氢
岛”。2020 年，全市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
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达到253.2万
千瓦，较 2015 年增长 2.4 倍，占总装机容量
的40.6%；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44.65亿千

瓦时，较 2015 年增长近 3 倍，占全市总发电
量比重由 6.7%提升至 23.4%，提高了 16.7个
百分点。

21世纪经济研究院碳中和课题组发布
的《中国净零碳城市发展报告（2022）》显示，
青岛碳排放指数排在北上广深等30个样本
城市首位，新能源发电占比也在 30 城中处
于较高水平，风能发电占比变化指标更是居
于30城之首。

将绿色低碳与动能转换协同发展，青岛
依托工业互联网先发优势，加快工业领域数
字化、低碳化同步转型。针对钢铁、石化、
平板玻璃等传统行业，青岛持续优化存量，
按照国家能效标杆和基准水平要求，开展
能效水平自查，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同时，
青岛推动企业开展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
化、生产清洁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
改造，2017 年以来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
厂30家。

作为全国首个绿色城市建设发展试点，
青岛发挥重点片区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城乡
绿色建设水平，培育上合示范区绿色城市建
设发展试验区、国际邮轮绿色港区试点、中
德生态园零碳园区、奥帆中心零碳社区等试
点片区。在全国首个既有社区改造零碳社
区项目奥帆中心零碳社区，绿色供能正在推
动20万平方米社区逐步实现能源消耗直接
碳排放强度降低至零。国际邮轮绿色港区
以既有建筑绿色改造为抓手，推动老港区低
碳转型，“港产城”融合发展。

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青岛加快
推广绿色低碳交通运输工具，中心城区公交
车在保留必要燃油车作为应急运力的基础
上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车，2021
年 新 能 源 和 清 洁 能 源 公 交 车 占 比 达 到
93%。优化大宗货物运输结构，推动大宗货
物和集装箱中长距离运输以铁路、水路、管
道为主，2021 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大宗货物

“铁路+水路”清洁运输占比达77.5%。推进
港口清洁能源应用，青岛船舶岸电配备率、
港区道路堆场绿色照明率均达到 100%，自
主研发全球首创氢动力自动化轨道吊。

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青岛实施节
水、节肥、节药和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农

膜与农药包装废弃物综合治理的“三节三
治”工程，推广“粮食种植—收获青贮—畜禽
养殖—产品加工”“畜禽养殖—沼气清洁能
源—沼液有机肥—作物种植”等生态循环农
业模式，形成一批年产值过亿元的农业循环
经济园区。2021年青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到96%，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保持在
90%。

让绿色低碳成为市民的生活方式，青岛
多部门联合开展全民节能低碳宣传教育，大
力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社会新风尚，
营造节能降碳良好氛围；印发《青岛市低碳
出行碳普惠方法学（试行）》，为居民公交、地
铁等低碳出行方式产生的碳减排量提供规
范的核算流程和方法；发布碳普惠平台“青碳
行”App，通过区块链分布式账本记录居民低
碳出行碳减排量，并以数字人民币支付方式
为居民提供低碳出行奖励，激发公众参与积
极性。

强化顶层设计，筑牢绿色低碳
发展政策支撑

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青岛建立顶
层协调机制，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任组长的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由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多部门共同
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有力有序推进重点
工作。

积极探索能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青
岛按照“先增量、后存量，先煤炭、后其他”思
路，以新建耗煤项目为突破口，率先启动用
煤权交易，协同促进煤炭消费压减、产业优化
升级、能效水平提升。其中，首单用煤权交易
涉及8.5万吨用煤指标，盘活用煤项目腾出的
煤耗指标，带动投资超过30亿元，用于保障重
大生产力布局项目、民生项目落地建设，激发
企业节能降碳主动性，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
双赢。

完善绿色税收体系，青岛印发《关于税
务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意见》，推出绿色
税费政策落实、便民办税、税收共治等18项
税务助力“双碳”措施，被全国税务系统推广

借鉴；编制《税务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指
引》，强化绿色税费政策宣传，深入重点企
业帮扶，引导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落实组
合式税费支持政策，2022 年上半年，累计
为电力、钢铁、化工以及环保治理等重点
行业办理留抵退税、减税降费等共计约 27
亿元，为相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增添动
力；在全国率先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税
收评价指数，持续跟踪政策实施效果，提高
决策水平。

拓宽绿色融资渠道，青岛出台金融支持
绿色城市建设、金融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和生
态环保产业发展、建立碳金融重点项目库、
搭建政银企服协作推进平台等政策举措；
充分发挥金融作为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作
用，累计为 21 个重点项目发放碳减排贷款
16.1 亿元，带动减排 148.65 万吨二氧化碳
当量；有序推动碳金融创新实践，发行“建
筑减碳贷”和“减碳保”公共建筑节能保险
保单，率先将碳排放权、碳汇等 8 种绿色权
益纳入合格抵（质）押物，全国首单碳汇贷、
首单碳排放权配额质押贷款等创新金融产
品在青落地。

提升绿色低碳技术攻关能力，青岛设
立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示范
等重点专项，采取“揭榜挂帅”方式开展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2022 年安排市财政资金
1700 万元，在未来产业培育和科技惠民示
范领域设立“双碳”专项；推进山东能源研
究院、青岛新能源实验室建设，打造国家级
能源创新平台。

在数字城市建设进程中，青岛还着力推
动城市碳数据深度分析，发挥泛能源大数据
中心、能耗在线监测系统等数据平台作用，
以能源活动为核心，强化碳排放与能源、经
济、社会、生态、环境、市场、科技、安全等数
据的关联分析和融合应用，服务政府和各类
市场主体，为青岛市重点领域及重点企业碳
减排提供数据支持。

在黄海之滨，一幅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瑰丽画卷已经徐
徐展开。随着绿色低碳理念全面深度融入
青岛转型发展，这座城市将迎来更加美好的
未来。

十年间，全市单位GDP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分别下降37.1%和
46.5%，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青岛：“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鲜明底色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 光

市委宣传部印发《通知》

开展 2022 年度
“青岛楷模”评选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琪琪
本报10月14日讯 市委宣传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组

织开展2022年度“青岛楷模”评选活动。
《通知》要求，参评2022年度“青岛楷模”的主要事迹应符合

下列标准之一：为本市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
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为保护国家、集体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
突出贡献；具有崇高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立足岗位、勇于创新，
作出重要发明创造或重大贡献；热心社会公益，积极参加捐资助
学、扶残助残、公共服务、志愿服务等公益事业和公益活动；作出
其他重要贡献。

本次评选范围是：围绕实体经济和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和城
市更新、干部队伍建设“三条主线”，聚力打造“六个城市”加快建
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加压奋进、创新突破，在攻
坚克难一线涌现出的具有时代性、代表性、示范性的重大典型。
企事业单位职工、科研工作者、局级以下机关干部等均可推荐。

本次评选，10月12日至25日为遴选推荐阶段，10月26日至
11月10日为初审公示阶段，11月11日至12月31日为终审发布
阶段。

“青岛楷模”发布后，市委宣传部将组织各级各类媒体及新
媒体平台在重要版面、突出位置、首页首屏开展典型宣传报道，
综合运用事迹报告、公益广告、座谈交流、文艺展演等形式开展
学习宣传活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